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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健保新訊

報你知

106年4月9日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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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1

 原雲端藥歷只提供用藥資訊，為提供更完整健保運用資訊，本署已陸續

開發整合多種資料，並更名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 中醫診所目前可查詢上述系統中，除「牙科處置及手術」以外之各項頁

籤內容，包括中醫用藥、雲端藥歷、過敏藥、檢查檢驗結果等。

 查詢方式：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各項頁籤均需使用醫師卡及藥師卡。

(1)VPN系統頁面左端服務項目－「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2)API或URL(網址：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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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2

作業頁籤名稱 收載區間 申報資料 健保卡上傳資料

雲端藥歷 近3個月門、住診 2個月

最新1~2個月

中醫用藥 近3個月門診 2個月

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
近7個月門、住診 6個月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檢查檢驗
近6個月門、住診 5個月

手術明細記錄

牙科處置及手術作業 近24個月門、住診 23個月

復健醫療 近1年門、住診 11個月

檢驗(查)結果
近6個月門、住診 6個月（已上傳）

出院病摘

過敏藥 所有過敏藥記錄

各項作業頁籤資料收載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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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3
VPN左端服務項目－「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首頁版)」



URL登入方式：
＊醫事機構可利用院內資訊系統(HIS)，連結「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URL (https://medcloud.nhi.gov.tw/imme0008/IMME0008S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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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4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的入口方式



院所端HIS 系統雲端快捷鍵(看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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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5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的入口方式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6

若該病患近三個月內無任何
藥歷資料時，則顯示 :

「近期內無資料」。

紅字顯示特殊資訊
(EX:保險對象為管制用藥名單、特定凝血因子用藥…等）

保險對象於該項頁籤有資料時，頁籤才會顯示

「雲端藥歷」頁籤畫面介紹

8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7

分為上下兩區域，依使用者於上面區域點選之就醫（調劑）日期，會將該

就醫（調劑）日期之用藥明細資料顯示於下面區域。

圖形化查詢畫面

「中醫用藥」頁籤畫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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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藥查詢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8
「中醫用藥」頁籤-餘藥查詢畫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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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診日期：4/6  給藥日數：3天 (4/7-4/9)  藥品項:天麻3mg、防己黃耆湯18mg、導水茯苓湯36mg

就診日期：4/2 給藥日數：7天 (4/3-4/9)  藥品項:天麻7mg、黨參14mg、防己黃耆湯42mg

6mg+6mg

1mg+1mg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9
「中醫用藥」頁籤-圖形化查詢畫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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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23 - 2017/01/30
【給藥日數:7天】【藥餘日: 0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準方名：日劑量】
防已黃耆湯： 4.5

炙甘草湯：2

黨參：1.5

北黃耆：1

玉米鬚：1

丹參：1

柴胡：1

導水茯苓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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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健保申報事項宣導



專款項目
協商共識方案

專款金額(百萬元)增加金額(百萬元)

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121.5 15.0

西醫住院病患中醫特定
疾病輔助醫療試辦計畫

1.腦血管疾病患者
2.腫瘤患者手術、化療、
放射線療法後照護

3.顱腦損傷患者
4.脊髓損傷

133.0 20.0

提升孕產期照護品質計畫 47.7 15.7

乳癌、肝癌門診加強照護計畫 25.0 10.1

兒童過敏性鼻炎照護試辦計畫 20.0 0.0

癌症化療、放射線療法患者
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試辦計畫

30.0 30.0

專款項目金額合計 377.2 90.8

106年中醫門診專款項目預算成長表

106年專款項目總預算金額：377.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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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修正事項)

106年度：44.8百萬（若有剩餘 不回歸一般服務預算）

核算基礎減計原則 減計比例

中醫同一院所同一患者同月就診8次以上比例 20%

同日重複就診率 10%

7日內處方用藥日數重複2日以上比率 10%

依中華民國106年1月25日健保醫字第1060000751號公告

鼓勵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查詢率>20%

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
患就醫資訊方案者

鼓勵院所即時更新排班時間：院所每月於VPN完成
門診時間網路登錄者

5%

5%

10%

106年新增核算基礎加計原則項目

80百分位

指標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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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案件相關申報規範-1

第
二
條

職業災害保險給付下列費用，由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以下稱健保保險人）受託辦理，

並由勞工保險保險人(以下稱勞保局)償付：

一、住院及門診醫療費用。二、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費用。三、住院膳食費。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受託辦理職業災害保險醫療給付費用償付辦法

第

四

條

第二條第一款由勞保局償付之門診醫療費用，其範圍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下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據勞工保險職業傷

病門診就診單，申報職業傷害或職業病之門診醫療費用案件，並依健保保險

人核付之醫療費用計算。

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未持前款門診就診單就醫，而由主管機關審定合格具有診

療職業病資格之醫師或地區教學醫院以上之醫院專科醫師開具勞工保險職業

病門診單，申報職業病之門診醫療費用案件，並依健保保險人核付之醫療費

用計算。

三、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逕依就醫者主訴診斷，並申報職業傷害門診醫療費用之案

件，經勞保局與其承保檔資料比對成功者，依健保保險人核付之醫療費用計算。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經勞保局核定不給付之案件，依據全民健康保險相關法令屬

健保保險人負擔之醫療費用，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加報之診察費，已由健保保險人

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費用內扣還者，不予列計。 15



職業災害案件相關申報規範-2

 被保險人持門診單就醫，確認與本局檢送樣張格式相同，且已蓋妥投

保單位印章者。各醫療院所皆可收治，不得無故拒絕。經核對各欄無

漏誤後，始得以勞保職災身分掛號診療。

 被保險人因同一執業傷病至同一醫療院所複診時（包括同一療程之每

次就診），應繳驗已蓋1格院所日期戳章，最多使用6次。

門診單使用注意事項

上聯 院所後附於病歷備查 初次使用時，醫療院所應於上、下聯填寫

傷病名稱及加蓋就醫日期戳章。下聯 診療後交還給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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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療院所申報職災門診費用之相關代碼表

職業災害案件相關申報規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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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慢性病相關申報規定-1

第
14 

條

保險對象罹患慢性病，經診斷須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品治療時，除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所規定之第一級及第二級管制藥品外，醫師得開給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前項慢性病範圍，如附表。同一慢性病，以開一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為限。

第
22 

條

本保險處方用藥，每次以不超過七日份用量為原則；對於符合第十四條第二項

慢性病範圍之病人，得按病情需要，一次給予三十日以內之用藥量。

第
23 

條

本保險處方箋有效期間，自處方箋開立之日起算，一般處方箋為三日（遇例假日

順延），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依各該處方箋給藥日數計，至多九十日；處方箋逾

期者，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不得調劑。同一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應分次調劑；每次

調劑之用藥量，依前條規定。

第
24 

條

保險對象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須俟上次給藥期間屆滿前十日內，始得

憑原處方箋再次調劑。前項保險對象如預定出國、返回離島地區、為遠洋漁船

船員出海作業、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或罕見疾病病人，得於領藥時出具切

結文件，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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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以一次批價作業，併報方式，例

如領取3個月，一次申報3個月藥量及三次藥事服務費，併提供切結文件格式

供院所參考。（本署101年11月16日健保醫字第1010009554號函）

二.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開藥28天以上)者，可免除藥品部分負擔。

三. 門診慢性病開具慢性病連續處方籤案件之當次給藥費用，應合併於當次門診

費用點數申報「24中醫慢性病案件」，且需填寫「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效期

間總處方日份」 。

四. 保險對象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再調劑時，案件分類應填寫「28慢性病連續處

方調劑」，欄位IDd9就醫日期，應填寫保險對象原就醫日期，欄位IDd10治

療結束日期，應填寫保險對象實際調劑日期。

五. 「特定治療項目代號」依全民健康保險慢性疾病範圍編碼填寫；若一次領取

2或3個月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總用藥量時，依XML檔案格式及填表說明填報。

中醫慢性病相關申報規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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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慢性病相關申報規定-3

• XML檔案格式：

首頁/醫事機構/ 醫療費用支付/ 醫療費用申報規定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0&menu_id=710&WD_ID=811&webdata_id=4728

•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門診交付處方箋參考格式：

首頁/資料下載/表單下載: 臺北業務組專屬表單23.全民健康保險門診交付處方箋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7&menu_id=879&WD_ID=993&webdata_id=3697

•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開藥28天以上)者，可免除藥品部分負擔：

首頁/一般民眾/健保醫療服務/慢性病連續方箋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18&menu_id=683&webdata_id=384&WD_ID=759

各項說明文件於本署網站所在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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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傷治療相關申報給付規範

 特約中醫院所內部未設民俗調理區，且由執業中醫師親自執行傷科治療，屬

健保給付範圍。（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 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者，非屬健保給付範圍，推拿費用須由民眾自費。

（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業管理要點）

 特約中醫院所與民俗調理處所不得同一地址；如同一地址者，則內部不可相

通，應有實體區隔，及對外有各自獨立的出入口。（衛生福利部101年12月24日衛

署醫字第1010027485號函）

 中醫師應親自執行針灸治療處置。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屬醫療輔助

行為，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得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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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自106年3月(費用年月)起新增執行「藥事服務費」申報檢核邏輯：

(一)依本署104年3月31日修正公告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

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d31藥師代號資料說明辦理。

(二)如有申報「A31─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調劑」或「A32─中

醫師親自調劑」之藥品調劑費，務必於d31欄位「藥師代號」一併申

報執行醫事人員身分證字號。

欄位ID 資料名稱 長度 中文名稱/資料說明

d31
藥師
代號

10

一 調劑藥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外籍居留證號。

二 院所聘有藥師且處方經藥師調劑者，本欄為必填欄位。

三 接受他院所委託代（轉）檢醫療服務案件，本欄請填檢

驗師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 醫師親自調劑案件，本項欄位請填載醫師之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外籍居留證號。

106年新修正支付標準及申報規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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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服務費」申報檢核邏輯執行作業



衛生福利部106年2月7日發布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中醫(第四部通則及第一章)，自106年3月1日生效：

(一)專任醫師每月申報另開內服藥之針傷治療處置費，每月上限由「60人

次」提高至「120人次」。

(二)門診診察費第一階段每月看診日平均門診量在30人次以下部分及山地

離島地區診察費，每項點數增加15點。

(三)門診診察費註1.有護理人員在場服務者之定義，由「每位中醫師至少聘

護理人員一名以上」改為「每位中醫師看診時須有護理人員在場服

務」，院所應於費用年月次月20日前，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填報「護理人員跟診時段」。(診療項目代碼：A01、A03、A05、A09、

A11、A13、A15、A19、A82、A83、A86、A87)

106年新修正支付標準及申報規範-2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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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1

申請服務項目
• VPN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服務申請作業

• 輸入：院所代號篩選條件：未申請→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全部功能)

使用者授權管理

VPN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 使用者授權管理作業 /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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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2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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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入「資料年月」及「醫師ID」查詢，

若無資料會直接進入空白登打畫面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3

單筆新增

鍵入：看診日期、看診時段、診次、跟診護理人員ID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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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檔名為「費用年月.csv」ex: 10603.csv

 檔案第一欄內容：

院區，資料年月，主治醫師ＩＤ，看診日期，看診時段，診次，護理人員ID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4

整批上傳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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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資料年月」及「醫師ID」查詢

每月20日前可維護上月、本月及次月資料，20日後僅
可維護本月及次月資料

修改完畢按「更正」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5

資料異動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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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入「費用年月」及「醫事人員

代碼」(醫師ID)按「查詢」

中醫護理人員跟診時段維護-6

查詢已維護資料 VPN平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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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定期維護院所看診資料-1

30

固定看診時段

長假期看診時段

路徑：VPN首頁 / 醫務行政 / 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



CLICK!!
31

VPN定期維護院所看診資料-2
每月完成門診網路登錄者，

該年品保款依核算基礎(A)加計10%



連絡電話：2348-6482 陳小姐
郵寄地址：100 台北市許昌街17號8樓醫療費用三科

中醫抽審簡訊通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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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修正重點：

 「固接網路」方案：指標及網路月租費等無太大的修正，仍補助基本費50%，

達2項指標，方能全額補助，按季結算核付。惟未於本方案各季結算時點前申

報醫療費用資料者，不支付該月「固接網路」網路月租費。

 新增「行動網路(MDVPN)」方案：適用對象為已申請至中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提

供醫療服務之院所。申辦即可獲得全額補助，按季核付。

 已有固接網路且符合適用對象者，可再申請行動網路方案，以申請1組為原則。

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1

33

指標名稱 指標達成率 支付權重

門診病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雲端藥歷查詢率
＞20％ 50%

特定醫療資訊查詢

關懷名單網頁開啟率
≧90% 50%

門診抽審案件數位審查
完成試傳，並正

式單軌運作者
50%

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 ≧90% 50%

檢驗（查）結果上傳率 ≧70% 50%

特約

層級別
網路頻寬

各頻寬

月租費上限

診所及

交付機構

企業型

FTTB 2M
6,591

企業型

FTTB 1M
5,031

專業型

FTTB 2M
3,760

專業型

FTTB 1M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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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2

連絡電話：2348-6495 陳先生
郵寄地址：100 台北市許昌街17號8樓醫療費用三科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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